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新建校舍
室内空气质量管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

近日，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开发布了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

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50325-2020，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，自 2020 年

8 月 1日起实施。《标准》对幼儿园、学校教室、学生宿舍等装

饰装修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污染控制要求。为进一步保障师生身体

健康，结合《标准》的发布实施，现就加强学校新建校舍空气质

量管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校舍室内空气质量管理

学校校舍是教育教学活动的载体，是广大师生工作学习的场

所，校舍室内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师生的身体健康。各地教育行

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把广大师

生身体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加强管理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

标准，防控校舍室内空气质量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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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校舍室内空气污染源头管理

要加强校舍建设、装修工程质量管理，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

严把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质量关。应购置质量合格的课桌椅、床

铺等家具和教学设备设施。因更新、添置家具设备导致室内空气

质量异常时，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家具设备进行检测，

质量不合格的家具设备要立即撤出、更换。

三、加强校舍室内空气质量检测

新建、改扩建、新装修校舍，在课桌椅、床铺等家具配置完

毕后、校舍投入使用前，学校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参照《室内

空气质量标准》，对学校校舍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。学校或地

方教育部门应积极邀请学生家长代表参与和监督检测工作，检测

流程和结果应及时向师生和学生家长公布。

四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实承担起校舍室内空气质量

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加强与建设、环保、质量监督等相关部门的沟

通配合，努力形成工作合力，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校舍室内空气质

量监测管理工作。落实学校建设标准、设计规范关于校舍通风的

有关规定，加强校舍日常通风换气。要及时关注校舍室内空气质

量状况，努力构建常态化监管、检查机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办公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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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5 日印发


